
证券代码：600466       证券简称：蓝光发展    公告编号：临 2016—112号 

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资产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简要内容：公司全资子公司四川蓝光和骏实业有限公司拟以人民币

16.25 亿元收购朱有维、广西江宇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天津市江

宇海汇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股权。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一、交易概述 

2016 年 9 月 9 日，公司全资子公司四川蓝光和骏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

光和骏”）与朱有维、广西江宇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广西江宇”）、

天津市江宇海汇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天津江宇”或“目标公司”）签署

了《股权转让协议书》（以下简称“协议”）。 

根据上述协议约定，蓝光和骏拟受让朱有维、广西江宇持有的天津江宇股权，

股权收购总对价为 16.25 亿元。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上述股权收购事项无需提交公司

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各方的基本情况 

（一）转让方 

1、转让方一： 



朱有维，中国国籍，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人，广西江宇总经理、法定代表

人，持有天津江宇 10%的股权。 

2、转让方二： 

公司名称：广西江宇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1996 年 4 月 10 日 

住    所：南宁市华侨投资区武侨大道嘉园阁三楼 308 号 

法定代表人：朱有维 

注册资本： 3000 万元 

经营范围：普通住宅的开发建设经营（凭资质证经营）；房地产信息咨询服

务，自有房产租赁。 

股东情况：周华英持有广西江宇 3.333%的股权，恒邦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广

西江宇 33.333%的股权，刘显桂持有广西江宇 63.333%的股权。 

朱有维、广西江宇与公司之间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

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受让方 

公司名称：四川蓝光和骏实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1998年5月20日 

住    所：成都市一环路南三段22号 

法定代表人：张志成 

注册资本：106,528.2773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投资（不得从事非法集资、吸收公众资金等金融活动）；

房地产开发经营（凭资质证经营），技术进出口，土地整理。（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蓝光和骏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天津江宇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天津市江宇海汇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2014 年 2 月 7 日 

住    所：天津海河工业区聚兴道 9 号 7 号楼 2118 

法定代表人：王允光 



注册资本：3000 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房地产信息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情况：朱有维持有天津江宇 10%的股权，广西江宇持有天津江宇 90%

的股权。 

上述股权未设置质押，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亦

不存在其他妨碍权属转移的情况。 

（二）天津江宇最近一年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1、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86,504.65 万元，总负债 26,479.93 万元，

净资产 60,024.72 万元；2015 年度营业收入 0 万元，净利润-438.01 万元（已经

审计）。 

2、截止 2016 年 8 月 31 日，总资产 89,218.46 万元，总负债 87,121.55 万元，

净资产 2,096.91 万元；2016 年 1-8 月营业收入 0 万元，净利润-246.81 万元（未

经审计）。 

（三）天津江宇项目基本情况 

天津江宇于 2014 年 2 月通过公开挂牌竞拍方式取得天津市津南区“江宇城”

项目开发建设权。该项目总用地面积 20.22 万平方米，界内使用地面积 16.12 万

平米，住宅容积率不大于 1.8，土地性质为住宅、商服，使用年限为住宅 70 年、

商业 40 年。 

上述项目土地使用权已设定抵押，债权人为百瑞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百瑞信托”），债务人为天津市宝都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宝都”），

担保债权金额为 6 亿元。 

 

四、协议主要内容 

（一）协议主体： 

甲方一（转让方）：朱有维 

甲方二（转让方）：广西江宇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 

乙方（受让方）: 四川蓝光和骏实业有限公司 

丙方（目标公司）：天津市江宇海汇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  

（二）股权转让价款： 



1、本协议项下转让方转让、受让方受让的股权为转让方合法持有目标公司

注册资本的全部股权。股权转让计价基准日为 2016 年 9 月 19 日。在基准日之前

的全部债权债务由转让方享有和承担，在基准日之后的全部债权债务由受让方享

有和承担，但过渡期发生在前的，则过渡期之前的全部债权债务由转让方享有和

承担，在过渡期之后的全部债权债务由受让方享有和承担。 

2、协议收购总对价为 16.25 亿元。受让方所支付的收购总对价为受让方完

整取得转让方目标公司全部股权所应支付的全部对价，除此外，受让方不需向转

让方另行支付其他任何费用。转让方承诺，目标公司的负债以经本协议各方盖章

确认的资产负债表为准。 

（三）股权转让价款支付及股权的变更 

根据项目开发进度分期收购股权： 

第一批款项在本合同生效之日后 5 个工作日内，受让方向共管账户支付 3.8

亿元（此前已支付诚意金 2000 万元）。受让方于 2017 年 1 月 25 日前分两期向目

标公司提供总金额 6 亿元的股东借款，用于目标公司清偿所欠甲方二对应债务，

并由甲方二将相应款项支付至天津宝都以用于清偿天津宝都所欠百瑞信托的 6

亿元债务，清偿债务后解除目标公司地块所附抵押权。受让方在完成前述支付义

务后成为目标公司 61%股权股东； 

第二批款项在本合同生效后的 180 日内，受让方分三批共计支付 5.75 亿元，

受让方在完成支付义务后对应股权过户比例为 39%； 

第三批款项在合同生效后满一年，受让方支付 3000 万元，满两年再支付 2000

万元。 

（四）违约责任 

1、转让方的违约责任： 

（1）转让方违反本协议约定的声明及保证的某一项或数项的，致使受让方产

生实际损失的，转让方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致使本协议最终经法院确认无效的，

除返还受让方已付全部款项外，还需按照本协议约定收购总价款的 5%向受让方

支付违约金。 

（2）转让方在本协议签署后，受让方监管期间，故意隐瞒不告知受让方监管

人员对目标公司重大资产进行处理、对外提供担保及负担或签署对目标公司（或

受让方）不利的合同时，每发生一次，应当向受让方支付违约金 10 万元，违约

金不足以弥补受让方损失的，转让方还应当补足。 



（3）转让方其他有违诚信交易行为致使受让方产生损失的，应当向受让方承

担损失赔偿责任。 

（4）转让方不配合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的，导致股权未能按约变更的，每

逾期一天，按该次转让的对价的万分之五支付违约金，转让方未按合同约定配合

办理任何一次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且逾期超过 60 天的，受让方有权解除合同。受

让方不解除合同的，违约金应继续计算。 

2、受让方的违约责任： 

（1）受让方违反本协议其声明及保证的一项或数项的，致使转让方产生损失

的，受让方应当向转让方承担损失赔偿责任。 

（2）受让方未按本协议约定时限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或未按约解付共管账户内

款项的，每逾期一日按逾期金额万分之五支付违约金。 

受让方未按合同约定支付或解付任何一次款项且逾期付款超过 60 日的，转

让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合同。转让方不解除合同的，违约金应继续计算。 

（3）受让方其他有违诚信交易行为致使转让方产生损失的，应当向转让方承

担损失赔偿责任。 

（五）终止交易 

在目标公司管理权交割前，如目标公司重大资产损失使受让方无法实现本协

议目的，或者目标公司所在地法律发生变更修改使本协议项下股权转让成为不可

能的，受让方有权单方面书面通知转让方解除本协议终止交易；如造成目标公司

重大资产损失是由于转让方原因造成，转让方按照本协议第十五条承担责任，如

非由于转让方原因造成，则转让方不承担责任，但应当自解除后的 30 日内将收

到的款项退还给受让方。 

（六）协议生效时间 

本协议自双方加盖公章时生效。 

 

五、涉及收购资产的其他安排 

公司本次收购天津江宇股权事项，不涉及人员安置等问题。 

 

六、本次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通过收购天津江宇股权获得天津市津南区“江宇城”项目开发建设

权，符合公司“聚焦高价值区域投资”的投资布局战略，有利于公司向环渤海区

域拓展房地产业务，提升公司市场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 

 

七、备查文件 

《股权转让协议书》 

特此公告。 

 

                                   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9月14日 


